三门峡市司法局
关于更新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的

公  告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关于切实加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充分发挥党政机关法律顾问作用的实施意见》《河南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定》等相关要求，依据《三门峡市司法局关于印发<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司规〔2025〕1号）的具体规定，进一步充实法律顾问人才队伍，完善法律顾问人才库成员信息，经三门峡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研究决定，对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进行更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入库
（一）入库范围
全国范围内精通法律实务、法学理论，熟悉经济发展、公共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法学专家、律师及律师事务所。

（二）入库条件

1.法学专家

（1）忠于宪法，遵守法律，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具有法学专业副教授、副研究员等以上职称，在所从事的法学教学、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等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3）熟悉政府工作规则，有较强的分析和处理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
（4）未受到刑事处罚、党纪政务处分；
（5）身体健康，具有履行法律顾问职责的时间和精力；
（6）无其他不适宜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情形。
2.律师
（1）忠于宪法，遵守法律，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具有8年以上执业经验（曾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中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时间视同执业经历时间），有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专业能力较强；
（3）热心服务于社会公共事务，熟悉政府工作规则；
（4）未受到刑事处罚、党纪处分；
（5）近3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作出的行业处分；

（6）身体健康，有履行职责所必须的时间和精力；

（7）无其他不适宜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情形。
  3.律师事务所

（1）律师事务所成立5年以上且执业律师人数在7人以上；
（2）工作制度健全，日常管理规范；
（3）近3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作出的行业处分。

（三）报名及推荐

1.报名时间。2026年3月16日—2026年3月31日。

2.报名方式。登录市司法局网站（http://sfj.smx.gov.cn/）公告栏下载并如实填写《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报名表》（详见附件1、2、3），连同其他报名资料报送至市司法局。法学专家报名材料可以自行邮寄或由所属单位统一邮寄；律师事务所负责统一提交本所报名材料和本所执业律师报名材料，本所有多名律师报名的，应分别装订并提交一份报名汇总表（详见附件4）。对以律师个人名义自行邮寄的报名材料不予接收。

3.报名材料。

（1）法学专家、律师

①《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报名表（法学专家）》或《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报名表（律师）》，粘贴近期免冠彩色证件照；

②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③本人学历证书、法律执业资格、律师资格证书及职称评定材料和能够证实符合参选条件的其他资料复印件1份（原件备查）；

④本人研究或工作成果，奖励、荣誉等履历相关资料复印件；

⑤所在单位（推荐单位）相关材料。

（2）律师事务所

①《律师事务所参选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报名汇总表》

②《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报名表》（律所）；
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④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⑤本所执业律师名单（包括专职和兼职）；

⑥法律顾问工作制度规范等材料。

3.推荐程序。三门峡市律协、各县（市、区）司法局按照本公告前述规定可以择优推荐符合条件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参与遴选，统一将推荐对象纸质版和电子版报名材料提交至市司法局法制审核科（详见附件5、6），并提交最终推荐数额说明。

（四）入库程序

1.自愿申请。根据新增入库条件，符合条件的个人、律所可自愿申请，或有相关单位推荐，填报报名表（见附件）等资料。

2.资格审查。市司法局根据报名及推荐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参选对象进行资格审查。审查结果报市司法局集体研究，综合评定，拟定入选名单。

3.网上公示。拟入选名单确定后，通过市司法局网站向社会公示7个工作日。

4.公开公告。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通过市司法局网站正式向社会公告《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成员名单（2026年）》，为全市党政机关选聘法律顾问提供参考。

二、调整出库

（一）出库条件

本次更新前，已入选《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成员名单（2024年）》的单位或个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按《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调整出库：

（1）因岗位变动、丧失相关资格等原因不再符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基本条件的；

（2）因健康状况、专业能力等原因无法继续胜任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

（3）受到刑事处罚、党纪政务处分、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作出的行业处分，不再符合入选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条件的；

（4）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期间，经聘用单位考核不合格的；

（5）自愿申请退出人才库的；

（6）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聘用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7）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或公序良俗等行为，不适宜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

（二）出库程序

存在上述情况的单位或个人应主动提出出库申请，未主动提出的，由市司法局依规定核实后调整出库。

（三）出库公布

调整出库情况在《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成员名单（2026年）》中统一公布，不再单独进行公示公布。
三、库内成员信息更新
为确保已入库成员信息完整、准确，此次一并对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成员信息进行核实、更新。凡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学历学位、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有变动的，律师个人及律所由所在单位负责收集汇总，法学专家由个人负责，填写《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成员信息变动情况统计表》，报至市司法局统一更新。更新后连同新入库成员有关信息一并公布。

四、具体要求

1.相关报名、推荐、更新及退库材料，请于2026年3月31日前报至市司法局，逾期将不再受理。相关材料可选择现场报送、邮寄（建议采用EMS邮政快递），或扫描成PDF版本发送至指定邮箱。电子文档需同时报送至指定邮箱。
2.除需要更新信息的成员外，已在人才库中的，无需再提交信息。原人才库具体信息请致电市司法局法制审核科咨询，或到市司法局104房间现场查询。
3.本次更新涉及工作年限、批准设立时间的，以2026年3月31日为统计截止日。

4.本次人才库更新，报名者须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对违反本公告要求和相关规定的，一经查实，取消入库资格。

联系人：张 静  彭志凯  联系电话：0398-2817128

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永兴街中段三门峡市司法局法制审核科（104室），邮编472000
电子邮箱：sfbfgk@163.com

附件：1.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报名表（法学专家）
2.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报名表（律师）
3.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报名表（律所）
4.律师事务所参选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

报名汇总表

5.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推荐表（律师）
6.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推荐表（律所）
7.《2026年度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成员

信息变动情况统计表》

8.《三门峡市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成员名单（2024）

年》
2026年3月16日
